
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系自修室使用公約  

 
97 年 10 月 22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議通過 

97 年 12 月 5日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
 

第一條 本系自修室為一閱讀空間，嚴禁喧嘩及內食，並請將手機改為震動

或關機。若要討論及接聽手機請至走廊休閒討論區，以維護他人讀

書權益。 

第二條  離開自修室時，請熄掉桌燈、將桌椅回歸原位、且將您的垃圾帶走。 

第三條 最後一位離開自修室者，請務必將公用日光燈及冷氣機電源關閉，

以節約能源。 

第四條 請勿隔夜留置個人物品於桌面或圖書室內。違者，一律將物品清除

沒收，不得有異議。 

第五條  使用自修室座位時，請勿以私人物品佔用座位，以免妨礙他人使用

權益。 

第六條  若違反上列規定被糾正兩次者，記點乙次，處以勞動服務一小時(被

記點第 2 次者，處以勞動服務兩小時，以此類推)。 

第七條  本公約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 

 

 


